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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卖个人信息有多严重？
    新房刚刚到手，装修公司的电话就紧随

而至；家里的孩子一到上学年龄，培训机构就
打来“邀请”电话……如今，骚扰、诈骗电话让

人不堪其扰，背后的原因就是公民个人信息
遭到严重泄露。

近日，长宁区检察院依法履行公益诉讼
职能，首次以“公益诉讼起诉人”身份对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的五名被告人提起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该案在长宁区尚属首例。五名被
告人分别被长宁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

个月至八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之刑罚，追缴违

法所得；同时，五名被告人被判处承担相应民
事赔偿责任，并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被告人刘某某、吴某某分别系上海某通

讯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及销管部数据分
析专员。2019年 12月至 2020年 2月，被告人

张某某从刘某某、吴某某处获取实名注册的

手机卡 1000余张，提供给经被告人黄某某介

绍结识的被告人王某某用于拉新注册用户享

受首单优惠，从而获取非法利益。2020年 2月

底，公安机关在王某某处查获手机卡 1634

张。经查，刘某某非法获利人民币 7900余元，

黄某某非法获利人民币 6000余元，张某某非
法获利人民币 4000余元，王某某非法获利人

民币 4000余元。
长宁区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刘某某等五人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提供或非法获取

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的

规定，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同时，被告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
罪行为，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合法权益，损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
事责任。庭审中，公益诉讼起诉人发表出庭意

见时，还围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严重
后果及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法治宣

传。五名被告人均认罪服法，愿意赔偿损失，

并向社会真诚悔过道歉。

通讯员 钱宇文 本报记者 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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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福利分房也能享征收补偿

迁荩动产房

事荩家姻婚

动歪脑筋破解收费系统密码
公园安保私吞 10万元停车费

    本报讯（通讯员 顾承骁 记者 孙云）
松江一家公园的安保部门在内部自查中
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停车场保安唐

某上班期间，总是有一些车辆的停车时
间远超园区免费停车时间，缴费记录却

是 0元。经过调查，他们找出了一只通过
篡改缴费系统密码私吞停车费的“硕

鼠”。近日，松江区检察院对涉嫌职务侵

占罪的唐某批准逮捕。
去年 10月，公园安保部门发现，当

天有多部车辆停车缴费情况异常。他们
进一步排摸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偶发，

且都集中出现在停车场安保人员唐某上
班期间。经过盘问，唐某说出了自己侵占

停车费的经过。
2018年 6月，唐某被调动至该公园

停车场岗亭负责收费工作，该停车场免

费停车时间为 30分钟，超过 30分钟即
开始收费。当年 9月，炒股亏损的他想要

弥补损失，便动起歪脑筋，通过推测的
方式，猜出了收费系统的管理员密码。

于是，他在收取游客用现金缴纳的停车
费后，就输入管理员密码进入系统，将

30 分钟免费停车时间随意修改为超出
该车辆实际停放时间的任意数值，让系

统对该车辆免除收费，从而将游客支付

的停车费据为己有。之后，他再将系统
数值复原为 30分钟免费停车，让停车

收费系统对其他车辆正常收费，因此，在
相当长的时间内，他的操作都没有被人

发现，直至去年 10月案发，其非法获利
已有逾 10万元。

长宁区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判了！

    王某的祖父承租的公房被

征收了。王某的户口登记在该房
屋内，因征收补偿协商分配不

成，王某把堂弟王某某告上了法
院。王某某没有料到的是，王某

居然胜诉了。
王某的祖父老王共育有二

子，即王大和王二。1974年王大

夫妻生有一子王某，1975 年王
二夫妻生有一子王某某。上世纪

七十年代末，王大在单位分得一
套福利公房，公房受配人为王大

夫妻和儿子王某，分房时王某
10周岁。1994年，该福利公房被

购买成产权房，房屋产权登记在
王大一人名下。1993年老王所

在的单位上海某企业考虑到老
王对单位的贡献，专门奖励了一

套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给
老王，该房屋通过公房受配的方

式分配给老王。老王考虑到自己
年事已高，就把两个孙子王某和

王某某一起作为房屋的原始受
配人，该公房的原始调配单上有

老王、王某和王某某三人，老王
为该房屋的承租人。1997年老

王因病去世。1998年经过协商，
将系争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王

某某，2000年王某某出国创业，
后在澳大利亚娶妻生女但未有

加入外国籍。2002年后系争房
屋由王某居住使用，直至房屋被

征收。

2019年 11月，系争房屋被

征收。征收时系争房屋有王某和

王某某二人的户口登记在册。同
年 12月 2日，王某某作为承租

人和征收补偿单位签订了房屋
征收补偿协议，该户选择货币安

置，拟获得征收补偿款共计人民
币 720万元。王某找到王某某协

商征收补偿款的分配时，遭到堂

弟王某某的拒绝。王某某的主要
理由是，王某已经享受过福利分

房，根据政策和法律规定，王某
不能再享受公房征收补偿利益。

考虑到亲情，他愿意给王某十万
元，否则一切免谈。

王某找到了我们咨询，我们

给他梳理分析本案，认为系争房
屋的征收补偿利益应当在王某

和王某某之间均分，王某应该获
得二分之一的征收补偿款。因为

王某应当被认定为系争房屋的
同住人。关于公房动迁补偿过程

中同住人的认定，按照上海市公

房政策的相关规定需要满足三
个条件，即户籍在册、实际居住

一年以上、他处无房，其中他处
无房是指他处无福利性分房。王

某在上海他处确实享受过福利
分房，但是王某在他处享受福利

分房时为未成年人。在对公有住
房的成年同住人进行认定时，如

果该当事人在未成年时曾与其
父母共同受配过公房，是否属于

“他处有房”？对此，2020年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房屋征收
补偿利益分割民事纠纷研讨会

会议纪要给出答案，该会议纪要

倾向性意见认为：未成年人与父
母共同受配公房时，未成年人并

非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获得住
房福利，而是附随于父母的居

住利益，故原则上不属于他处
有房，不影响其成年后所获得

公房在征收时同住人的认定。

这一会议纪要也成为 2020 年
以后上海法院处理房屋征收补

偿的新口径。
对照本案，王某虽然在未成

年时随父母享受过福利分房，但
原则上不属于他处有房，且其在

成年后作为公房原始受配人重新
获得了公房，亦在系争公房实际

居住一年以上，应当被认定为系
争房屋同住人，当然有权参与征

收补偿利益的分配。后王某委托
我们代理起诉维权，案件的走向

和判决结果符合我之前的分析和
预测。王某被法院认定为系争房

屋同住人，通过法院判决获得了
系争房屋二分之一的征收补偿款，

案件以原告王某的胜诉而告终。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23101201010282341）

韩迎春律师
（执业证号 3101200711142563）

每周六、周日（下午 1时到下

午 6时） 为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
间，其他时间当面咨询需提前预约

电话：4009204546

地址：普陀区常德路 1211号
宝华大厦 1606?（轨交 7号线、13

号线长寿路站，6号口出来即到）

    全职太太一旦遭遇婚变，没有

收入和生活来源的她们该如何维护
自身权益？

最近，我们接待过一个类似的
咨询案件，男女双方结婚时都已经

属于大龄青年，男方有自己的生
意，女方是国有企业中层领导。婚

后近十年才生育孩子，实在不容

易。男方希望女方能以家庭和孩子
为主，自己则全力以赴在外边打

拼，为家庭和孩子创造更好的条
件。后女方辞职在家，全身心照顾

孩子和家庭，做起了全职太太。但
是，好日子没过几年。由于女方整

天围着家里的孩子、老人和柴米油
盐转，根本无暇打扮和照顾自己，

更谈不上个人提升，夫妻间的沟通
也越来越少，夫妻感情渐渐出现了

问题。发展到后来，男方渐渐对女
方失去了兴趣，经常以应酬为由夜

不归宿。而女方还一心扑在家庭
上，根本没有注意到男方的变化。

终于有一天男方向她提出离婚，她
才如梦初醒。最后无论怎样努力都

没能挽回早已破裂的感情，男方向
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取得儿

子的抚养权，这让女方非常委屈。
儿子从出生开始就一直是她在带，

一天到晚围着孩子转，带儿子上各
种辅导班，看着孩子慢慢长大，现

在男方居然还要拿走孩子的抚养
权。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由于婚前

男方已购置了住房，婚后的一切开
销都是男方支出，女方自己早年工

作积攒的存款早已花完，因此夫妻共同

财产也没有多少。若离婚，女方在上海
没有住所，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有困难。

面临困境，该女士不知如何是好。

我给该女士的建议是：可以在
离婚诉讼中要求男方给予经济补

偿。《婚姻法》第 40条规定：“夫妻
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
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

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

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
偿。”但是现在新的《民法典》开始

实施，《民法典》第 1088条明确规
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

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
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

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
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

民法院判决。
对此，我们认为，离婚时的经

济补偿请求权并非是新颁布的《民
法典》中增设的，《民法典》只是对

该规定予以修改。之所以大家对此
不太了解，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

该条规定很少被适用。并且，之前
《婚姻法》第 40条对经济补偿请求

权也进行了限制，即只有在夫妻书
面约定的情形下，为家庭付出较多

义务的一方，才能有权要求对方给
予补偿。现实中，我国绝大多数家庭

都采取了法定的共同财产制，约定分
别财产制的家庭数量极少，所以导致

该法律并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民法典》中不再对离婚经济补偿请

求权的适用进行限制，即不再区分

夫妻财产所有制类型，无论是法定
共同财产制还是约定财产制，如果

一方在婚姻中比另一方对家庭负担
了更多的义务，即有权利在离婚时

请求补偿。

宋博律师（执业证号 13101200910483700）

咨询电话：021-61439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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